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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乌拉圭埃斯特角 

临时议程*项目 4 

编写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

中的塑料污染）国际文书 

 

关于多边环境协定中通常包括的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的 

说明 

  秘书处的说明 

1. 根据联合国环境大会 2022 年 3 月 2 日题为“结束塑料污染：制定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第 5/14 号决议第 5 段，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在达喀尔举行会议，以筹备旨在制定一项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 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

委员会的工作。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商定了秘书处将向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一

届会议提供的一份文件清单。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处提供一份“关于多边环

境协定中通常包括的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的说明”。 

2. 根据这一要求，秘书处编制了关于制定最后条款的既定惯例的背景资料，

载于本说明的附件。秘书处还汇编了一套关于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草案，载于

附件的附录。 

 

 

* UNEP/PP/IN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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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多边环境协定中通常包括的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的 

说明 

1. 根据惯例，条约通常由以下部分组成：标题、序言、正文、最后条款

（也称最终条款）、证言和签名栏，以及附件/附录（视需要而定）。“最后

条款”或“最终条款”是通常出现在条约末尾的条款，涉及签署、批准、接受、

核准、加入、退出/退约、终止、修正和审查、附件的地位、保留、生效、争

端解决、保存事项和作准文本。1 这些条款涉及程序事项，为条约的运作提供

方便。虽然最后条款的案文在很大程度上仿照既定惯例，但措辞可能因具体条

约的性质和内容而异，缺乏精准性可能会影响实质性条款的实际执行。 

2. 应当指出，多边条约要交存秘书长，就必须在条约通过之前，由法律事

务厅条约科审查谈判达成的案文的最后条款草案，条约科履行秘书长作为多边

条约保存人的职能。此外，最后条款可论及条约与其他条约的关系、条约的期

限、暂时适用、适用领土和登记。 

3. 根据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2，“条约中为条约约文之认证，国家

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确定，条约生效之方式或日期、保留、保管机关之职务以

及当然在条约生效前发生之其他事项所订立之规定，自条约约文议定时起适用

之”（第 24条第 4款）这意味着，在条约通过之时和生效之前，某些最终条款

会由于其性质和目标而产生法律效力。 

4. 本附件附录所载的标准条款草案是根据环境领域现有的全球多边条约

（通常称为多边环境协定）中的类似条款拟订的，其中包括下列各项条约（按

通过的时间顺序排列，从最近的开始）：  

(a)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2013 年；3 

(b)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1 年；4 

(c)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

序的鹿特丹公约》，1998 年；5 

(d)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

治荒漠化的公约》，1994 年；6 

(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 年；7《巴黎协定》，2015 年； 

(f) 《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年；8 

 
1 《条约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2.V.1）。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18232 号。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202 卷第 54669 号。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56 卷第 40214 号。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44 卷第 39973 号。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7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155/v1155.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256/v2256.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2244/v2244.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954/v1954.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771/v1771.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760/v17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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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89 年；9 

(h)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 年。10 

5. 各项多边环境协定的最后条款往往非常相似。附录中的最后条款草案取

自它所依据的多边环境协定案文，特别是最近谈判达成的多边环境协定，未作

实质性改动，也未作编辑，脚注中具体标明了所查阅的多边环境协定的条款。

虽然多年来已经谈判达成了若干区域多边环境协定，但本文件的重点是全球多

边环境协定。区域多边环境协定的最后条款与全球多边环境协定的最后条款相

似，但可能有与协定的区域性质相关的内容，例如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和

加入只限于特定地理区域的国家。11 

6. 此外，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还谈判达成了一些协定/议定书，以对这些

多边环境协定进行补充、进一步澄清或就某一具体方面提供更多的细节，例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或《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议定书》和《名古屋议定书》。这些协定/议定书具

有与条约相同的法律特征，但通常开放供母协定（公约）缔约方参加，并以提

及的方式列入母协定的最终条款。本文件以最近通过的多边环境协定的补充协

定《巴黎协定》为例进行了说明。 

7. 本附件附录中提出的关于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草案也提到“公约”。这

样做是为了便于参考，也是因为为本文件而研究的大多数多边环境协定都是

“公约”，并不是为了预判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将如何界定正在谈判的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国际文书。12 许多公约条款，例如关于争端解决的条款，也适用于在

这些公约下谈判达成的议定书。 

 

 

 
9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73 卷第 28911 号。 

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13 卷第 26164 号。 

11 例如，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域协

定》（《埃斯卡苏协定》）第 21 条，或《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

的公约》（《奥胡斯公约》）第 19 条。 

12 另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 1 (a)款。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673/v1673.pdf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513/v15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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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的附录 

关于最后条款的标准条款草案 

  第[--]条  争端解决1 

1. 缔约方应争取通过谈判或其自行选择的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因本

公约的解释或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任何争端。 

2. 非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缔约方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

或在其后任何时候，可在交给保存人的一份书面文书中声明，对于因本公约的

解释或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任何争端，该缔约方承认在涉及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

其他缔约方时，下列一种或两种争端解决方式具有强制性： 

(a) 按照载于第[--]部分/附件[--]中的程序进行仲裁；2 

(b) 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 

3. 若缔约方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则它可对按照第 2款所述程序作出的裁

决，发表类似的声明。 

4. 依照第 2或第 3款所作的声明，在其所规定的有效期内或自其撤销声明的

书面通知交存于保存人后三个月内，应一直有效。 

5.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否则声明的失效、撤销声明的通知或作出新的

声明均不得在任何方面影响仲裁庭或国际法院正在进行的审理。 

6. 如果争端各方尚未依照第 2或第 3款接受同样的争端解决方法，且它们未

能在一方通知另一方它们之间存在争端后的 12 个月内根据第 1 款规定的方式解

决争端，则该争端应在争端任何一方的要求之下提交调解委员会。载于第[--]部

分/附件[--]的程序应适用于在本条款下进行的调解。 

  载列仲裁和调解程序的部分/附件的实例（根据题为

“争端解决”的某条第 2 款 (a)项和第 6 款）a 

  仲裁和调解程序 

A. 仲裁程序 

为本公约第[--]条第[--]款之目的，兹订立仲裁程序如下： 

a 与此处所列案文类似的案文将载于公约附件。案文借鉴了《水俣

公约》附件 E 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

G。另见《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附件六；《生物多样性公约》附件二；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附件六。 

 
1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25 条；《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18 条；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第 20

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28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4 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7

条；《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第 20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1 条。根据《巴黎协定》第 24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争端的解决的第十四条的

规定应比照适用于本协定”。有关这些条款的其他考虑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2 某些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在文书生效后或在实际可行时尽快通过争

端解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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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1. 任何缔约方均可根据本公约第[--]条以书面形式通知争端的

其他当事方，将争端交付仲裁。此种书面通知应附有关于追索要求

的说明以及任何佐证文件，应阐明仲裁的主题事项，并特别列明在

解释或适用方面引发争端的本公约条款。 

2. 原告一方应向秘书处发出通知，说明其正在依照本公约 

第[--]条的规定将争端提交仲裁。通知中应附有原告一方的书面通

知、追索声明以及以上第 1 款所述及的佐证文件。秘书处应将所收

到的资料转送本公约所有缔约方。 

  第二条 

1. 如果依照以上第一条将争端交付仲裁，应即为此设立仲裁

庭。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2. 争端所涉各方均应指派仲裁员一名，其以此种方式指派的这

两名仲裁员应协议指定第三名仲裁员，并应由该名仲裁员担任仲裁

庭庭长。在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争端中，所涉利害关系相同的当

事方应协议共同指定一名仲裁员。仲裁庭庭长不应是争端的任何一

方的国民，其惯常居所亦不应在争端的任何一方领土范围内或受雇

于其中任何一方，且从未以任何其他身份涉及该案件。 

3. 仲裁员的任何空缺均应以最初指派的方式予以填补。 

  第三条 

1. 如果争端当事方之一在被告一方接获仲裁通知后两个月之内

仍未指派其仲裁员，则另一当事方可就此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

长应于其后两个月内指定一名仲裁员。 

2. 如自指派了第二名仲裁员的日期起两个月内仍未指定仲裁庭

庭长，则应由联合国秘书长，经任何一方的请求，在其后的两个月

内指定仲裁庭庭长。 

  第四条 

仲裁庭应按照本公约的条款以及国际法的规定作出裁决。 

  第五条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仲裁庭应自行确定其审理程序。 

  第六条 

仲裁庭可应争端一当事方提出的请求，建议采取必要的临时保护措

施。 

  第七条 

争端所涉各方应便利仲裁庭的工作，尤应以一切可用手段: 

(a) 向仲裁庭提供所有相关文件、资料和便利； 

(b) 于必要时使仲裁庭得以传唤证人或专家作证并接受其提供的

证词。 

  第八条 

争端各方和仲裁员均有义务保护其在仲裁庭审理案件期间秘密收到

的任何资料或文件的机密性。 

  第九条 

除非仲裁庭因案情特殊而另有决定，否则仲裁庭的费用应由争端所

涉各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应负责保存所涉全部费用的记录，并应向

各当事方送交一份费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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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任何因其与争端主题事项有法律性质的利害关系而可能由于该案件

裁决结果而受到影响的缔约方，经仲裁庭同意可介入仲裁过程。 

  第十一条 

仲裁庭可就争端的主题事项所直接引起的反诉听取陈诉并做出裁

决。 

  第十二条 

仲裁庭关于程序和实质问题的裁决均应以其仲裁员的多数票作出。 

  第十三条 

1. 如果争端的当事方之一不出庭或未能作出答辩，则另一当事

方可要求仲裁庭继续进行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一方缺席或未能作

出答辩，不得成为停止仲裁程序的理由。 

2. 仲裁庭在作出最后裁决之前，必须确切查明所提出的追索要

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有确切的依据。 

  第十四条 

除非仲裁庭认定有必要延长作出最后裁决的期限，否则它应在完全

设立后五个月之内作出最后裁决；决定予以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其

后五个月。 

  第十五条 

仲裁庭的最后裁决应以争端所涉主题事项的范围为限，并应阐明其

裁决所依据的理由。裁决书应载明参与裁决的仲裁员姓名和作出最

后裁决的日期。仲裁庭的任何仲裁员均可在最后裁决书中附上单独

的意见或异议。 

  第十六条 

最后裁决应对争端各方具有约束力。对于上文第十条所述介入仲裁

过程的当事方，在其介入所涉事项上，最后裁决书中对本公约的解

释也应对该当事方具有约束力。最后裁决不得上诉，除非争端各方

已事前议定了上诉程序。 

  第十七条 

按照上文第十六条受最后裁决约束的当事方之间如对最后裁决的解

释或其执行方式发生任何争执，其中任何一方均可就此提请作出裁

决的仲裁庭对之作出裁定。 

B. 调解程序 

为本公约第[--]条第[--]款之目的，兹订立调解程序如下： 

  第一条 

争端任何一方如按本公约第[--]条第[--]款提出设立调解委员会要

求，应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出此种要求，同时抄送争端的其他当

事方。秘书处应旋即将此事通知所有缔约方。 

  第二条 

1.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否则调解委员会应由三名成员组

成, 由每一有关缔约方分别指定一名成员并由这些成员共同选定一

名委员会主席。 

2. 对于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争端，所涉利害关系相同的当事

方应通过协议共同指派其调解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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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如自秘书处收到上文第一条提到的书面要求之日起两个月内，尚有

任何争端当事方未指定其委员会成员，则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根据任

一当事方的请求，于其后两个月内指定委员会成员。 

  第四条 

如自任命了调解委员会第 2 名成员之日起两个月内尚未选定调解委

员会主席，则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根据争端任一当事方的请求，于其

后两个月内指定委员会主席。 

  第五条 

调解委员会应以独立且中立的方式协助争端各方努力友好解决争

端。 

  第六条 

1. 调解委员会可按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执行调解程序，同时充分

考虑到案件的情况和争端当事各方希望表达的意见，包括其提出的

任何关于迅速解决争端的要求。必要时，它可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

则，除非当事方另有约定。 

2. 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程序期间的任何时候均可以提出关于解决

争端的提议或建议。 

  第七条 

争端当事各方应配合调解委员会。尤其是，它们应努力按照委员会

提出的要求提交书面材料、提供证据，并出席会议。当事各方及调

解委员会成员有义务对委员会议事期间所收到的机密材料或文件保

守机密。 

  第八条 

调解委员会应按其成员的多数票作出决定。 

  第九条 

除非争端已经解决，调解委员会应最迟在其完全设立后的 12个月内

提出一份报告，就解决争端的办法提出建议，各当事方应认真考虑

那些建议。 

  第十条 

对于调解委员会是否对所涉事项拥有审理权限的意见分歧，应由委

员会予以裁定。 

  第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的费用应由争端各方平摊，除非它们另有约定。仲裁庭

应负责保存其所有费用的记录，并应向各方提供一份最后的费用决

算表。 

  第[--]条  公约的修正3 

1. 任何缔约方均可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 

2. 本公约的修正案应在缔约方大会的会议上通过。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

正案文均应由秘书处在建议通过该项修正案的会议举行之前至少提前六个月通

 
3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26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1 条；《鹿特丹公约》第 21 条；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30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9

条；《巴塞尔公约》第 17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9 条。根据《巴黎协定》第 22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条关于通过对《公约》的修正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本

协定”。有关这些条款的其他考虑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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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各缔约方。秘书处还应将该拟议修正案通报本公约所有签署方，并呈交保存

人阅存。 

3. 各缔约方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就针对本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

案达成协议。如已竭尽一切努力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应作为最后手段，以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的四分之三多数票4通过所涉修正案。 

4. 已获通过的修正案应由保存人通报所有缔约方，供其批准、接受或核准。 

5. 对修正案的批准、接受或核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按照第 3款通过

的修正案，应自该修正案通过之时缔约方的至少四分之三多数交存批准、接受

或核准文书之日起第 90天对同意接受该修正案约束的各缔约方生效。其后，任

何其他缔约方自交存批准、接受或核准修正案的文书之日起第 90天，该修正案

即开始对其生效。 

  第[--]条  附件的通过和修正5 

1. 本公约各项附件构成本公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非另有明文规定，

凡提及本公约时，亦包括其所有附件在内。 

2. 在本公约生效之后通过的任何增补附件均应仅限于程序、科学、技术或

行政事项。 

3. 下列程序应适用于本公约任何增补附件的提出、通过和生效： 

(a) 增补附件应按照第[--]条第[--]款规定的程序提出和通过；6 

(b) 任何缔约方如无法接受某一增补附件，则应在保存人就通过该增补

附件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将此种情况书面通知保存人。保存人应在接获任

何此类通知后立即通知所有缔约方。缔约方可随时书面通知保存人撤销先前

对某一增补附件提出的不予接受通知，据此该附件即应根据(c)项的规定对该

缔约方生效； 

(c) 保存人就通过某一增补附件发出通知之日起 1 年后，该附件便应对

尚未按照(b)项的规定提交不予接受通知的本公约所有缔约方生效。 

  

 
4 《水俣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巴塞尔公约》、《保护臭氧层维

也纳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修正案须以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而《生物多样性

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则规定，修正案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5 条约可为其附件规定与正文不同的修正程序。另见《水俣公约》第 27 条；《斯德哥尔摩公

约》第 22 条；《鹿特丹公约》第 22 条，其中还包括关于修正该公约附件三的具体程序；《防

治荒漠化公约》第 31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6 条；《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0 条；

《巴塞尔公约》第 18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0 条。根据《巴黎协定》第 23 条，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条关于《公约》附件的通过和修正的规定应比照适用于本

协定”。此外，根据《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2 条第 9 款和第 10 款以及

第 11 条，缔约方可决定是否应在按第 6 条评估和审查控制措施的基础上对附件作出调整。有

关这些条款的其他考虑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6 这是指关于修正《公约》的规定。虽然对条约的修正通常由任何缔约方提出，但另见《鹿特

丹公约》第 5 条，该条规定化学品审查委员会可建议缔约方大会修正《公约》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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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约各附件修正案的提出、通过和生效均应与本公约增补附件的提出、

通过和生效遵循相同的程序。7 

5. 若某新增附件或某附件的修正案与本公约某个修正案有关，则在本公约

上述修正案生效以前，该新增附件或附件修正案不得生效。 

  第[--]条  表决权8 

1. 除第 2 款规定者外，本公约各缔约方均拥有一票表决权。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就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行使表决权时，其票数应

与其作为本公约缔约方的成员国数目相同。如果此类组织的任何成员国行使表

决权，则该组织便不得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第[--]条  签署9 

本公约应自[--]至[--]在[--]，10并自[--]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所有国家和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 

  第[--]条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11 

1. 本公约须经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应

自签署截止之日的次日起开放供各国和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文书应当交存于保存人。 

2. 任何已成为本公约缔约方、但其成员国却均未成为缔约方的区域性经济

一体化组织，均应受本公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约束。若此类组织的一个或多个

成员国为本公约缔约方，则该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决定其各自为履行本公约规定

的义务而承担的责任。在此种情形中，该组织及其成员国无权共同行使本公约

所规定的权利。 

 
7 《水俣公约》案文继续写道：“……但如果任何缔约方已按照第三十条第五款的规定就附件

修正案作出声明，则该附件修正案不得对该缔约方生效。此种情况下，任何此类修正案均将自

该缔约方向保存人交存该修正案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起的第 90 天起对该缔约

方生效”，而第三十条第五款规定缔约方可以选择不适用附件修正案生效的特别程序：“任何

缔约方均可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中声明，就该缔约方而言，对某一附件的任何修

正只有在其交存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后方能对其生效。” 

8 《水俣公约》第 28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3 条；《鹿特丹公约》第 23 条；《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 32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8 条和《巴黎协定》第 25 条；《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 31 条；《巴塞尔公约》第 24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5 条。 

9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29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4 条；《鹿特丹公约》第 24 条；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33 条；《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0 条和《巴黎协定》第 20 条（仅限

作为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3 条；《巴塞

尔公约》第 21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2 条。 

10 第一个签署地点是文书的通过地点，嗣后的签署地点是保存人所在的联合国总部。 

11 《水俣公约》第 30 条（此处第 4 和第 5 款为《水俣公约》特有）；《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5 条；《鹿特丹公约》第 25 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34 条；《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2

条和《巴黎协定》第 20 条（批准、接受或核准仅限于加入公约的国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4 条和第 35 条；《巴塞尔公约》第 22 条和第 23 条；《保护臭

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3 条和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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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中声明其在本

公约所规定事项上的权限范围。任何此类组织亦应将其权限范围的任何相关变

更通知保存人，再由保存人通知各缔约方。 

4. 鼓励每一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

约时向秘书处转交其关于为执行本公约而采取的措施的信息。 

5. 任何缔约方均可在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中声明，就该缔约方

而言，对某一附件的任何修正只有在其交存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

后方能对其生效。 

  第[--]条  生效12 

1. 本公约应自第 50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交存之日起第 90天开始

生效。13 

2. 对于在第 50 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交存之后批准、接受、核

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的各国家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公约应自该国或该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 90天开始生

效。 

3. 就第 1和第 2款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所交存的任何文书均不得视为

该组织成员国所交存文书之外的额外文书。 

  第[--]条  保留14 

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任何保留。 

  第[--]条  退出15 

1. 自本公约对某一缔约方生效之日起三年后，该缔约方可随时向保存人发

出书面通知，退出本公约。 

 
12 《水俣公约》第 31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6 条；《鹿特丹公约》第 26 条；《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 36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 条和《巴黎协定》第 21 条，其内容为：

“本协定应在不少于 55 个《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共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至少约

55%的《公约》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三十天起生效”；《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 36 条；《巴塞尔公约》第 25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7 条。有关

这些条款的其他考虑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13 《水俣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和《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均是如此。《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巴塞尔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分

别于第 20 份、第 20 份和第 30 份文书交存之日起第 90 天开始生效。 

14 《水俣公约》第 32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7 条；《鹿特丹公约》第 27 条；《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 37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4 条和《巴黎协定》第 27 条；《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 37 条；《巴塞尔公约》第 26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8 条。有关这些条

款的其他考虑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15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33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8 条；《鹿特丹公约》第 28 条；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38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5 条和《巴黎协定》第 28 条（其中

还规定“退出《公约》的任何缔约方，应被视为亦退出本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8

条；《巴塞尔公约》第 27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有关这些条款的其他考虑

因素，见 UNEP/PP/INC.1/5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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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此种退出应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开始生效，或在退

出通知中可能指定的一个更晚日期开始生效。 

  第[--]条  保存人16 

应当由联合国秘书长担任本公约的保存人。 

  第[--]条  作准文本17 

本公约的正本应当交存于保存人，其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

班牙文文本均同为作准文本。 

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公历[--]年[--]月[--]日订于[--]。 

     
 

 
16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34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29 条；《鹿特丹公约》第 29 条；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 39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9 条和《巴黎协定》第 26 条；《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41 条；《巴塞尔公约》第 28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 

17 《水俣公约》第 35 条；《斯德哥尔摩公约》第 30 条；《鹿特丹公约》第 30 条；《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 40 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条和《巴黎协定》第 29 条；《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 42 条；《巴塞尔公约》第 29 条；《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 


